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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 利 县 人 民 政 府
平政任字〔2021〕4号

平利县人民政府
关于罗奎、熊飞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各直属机构：

县政府决定，任命：

罗奎同志为平利县物业管理与房产交易所所长（七级职员），

试用期一年；

熊飞同志为平利县信访接待中心主任（七级职员），试用期

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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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利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3 月 31 日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纪委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中省市驻平各单位。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31 日印发


